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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03             证券简称：伟星股份            公告编号：2020-006 

 

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

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因考虑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定采用现场结合通讯表

决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已于2020年4月17日以专人送达或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并于

2020年4月27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九名，实际现场出席董事四名；董事章

卡鹏先生、侯又森先生及独立董事陈智敏女士、毛美英女士和周岳江先生以通讯方式参与表

决。公司董事长因未出席现场会议，本次会议由公司副董事长张三云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及

部分高管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逐项认真审议，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通过了如下议案： 

1、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

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4月29日刊载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2、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度总经理工

作报告》。 

3、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

方案》。 

该方案登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本议案须提交公司2019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 

4、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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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案》。 

鉴于公司当前稳健的盈利能力和良好的现金流及财务状况，充分考虑公司2020年的投资

发展规划、全体股东合法权益以及合理回报等因素，董事会提议以总股本758,020,428股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4.00元（含税），共计派发303,208,171.20元。 

董事会认为：该利润分配预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公司未来三年

（2018-2020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规定，不会导致公司流动资金短缺。独立董事对公司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发表了核查意见，相关内容登载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本议案须提交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5、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

作报告》。 

该报告登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本议案须提交公司2019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向董事会提交了《独立董事2019年度述职报告》，并将在公司2019年度股

东大会上述职，相关报告登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6、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度内部控制

评价报告》。 

独立董事就公司2019年度内部控制情况发表了核查意见，相关报告登载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7、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度社会责任

报告》。 

该报告登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8、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度报告》及

摘要。 

《公司2019年度报告摘要》刊登在2020年4月29日的《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中

国证券报》，《公司2019年度报告》及摘要登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本议案须提交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9、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聘任2020年度

审计机构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聘任事项予以事先认可并发表了核查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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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4月29日刊载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公司关于拟续聘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公告》。 

本议案须提交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10、会议以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2020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章卡鹏先生、张三云先生、蔡礼永先生、谢瑾琨先生和沈利

勇先生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关联交易事项予以事先认可并发表了核查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年4月29日刊载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11、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

围并修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的议案》。 

因经营发展需要，公司拟在原有经营范围的基础上增加“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的经营

范围，并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进行修改，修改条款对照见附件。修改后的《公司章程》

登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本议案须提交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12、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

报告》。 

《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刊登在2020年4月29日的《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和《中国证券报》；《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登载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13、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19年度股

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定于2020年5月19日在临海市临海大道1号华侨大酒店二楼会议厅召开2019年度股

东大会，会议通知于2020年4月29日刊载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29日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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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改条款对照 

（修改部分用楷体加黑标示） 

项目 原条款内容 修改后的条款内容 

第十二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经营范围：日用杂品制造；日用杂品销售；服

装辅料销售；文具制造；金属制品销售；金属制日用品制造；工艺美

术品及礼仪用品制造（象牙及其制品除外）；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批发

（象牙及其制品除外）；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零售（象牙及其制品除

外）；珠宝首饰批发；光学玻璃销售；模具制造；模具销售；工程塑料

及合成树脂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

转让、技术推广；日用木制品制造；日用木制品销售；塑料制品制造；

塑料制品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日用品生产专用设备制造；产

业用纺织制成品制造；产业用纺织制成品销售；日用口罩（非医用）

销售；劳动保护用品销售；医护人员防护用品批发；医护人员防护用

品零售；医用口罩批发；医用口罩零售；涂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

建筑材料销售；新型建筑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箱包制造；箱

包销售；皮革制品制造；皮革制品销售；皮革销售；服装制造；服装

服饰批发；服装服饰零售；羽毛（绒）及制品制造；羽毛（绒）及制

品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经依法登记，公司经营范围：日用杂品制造；日用杂品销售；服装

辅料销售；文具制造；金属制品销售；金属制日用品制造；工艺美术品

及礼仪用品制造（象牙及其制品除外）；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批发（象牙

及其制品除外）；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零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珠宝

首饰批发；光学玻璃销售；模具制造；模具销售；工程塑料及合成树脂

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

广；日用木制品制造；日用木制品销售；塑料制品制造；塑料制品销售；

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日用品生产专用设备制造；产业用纺织制成品制

造；产业用纺织制成品销售；日用口罩（非医用）销售；劳动保护用品

销售；医护人员防护用品批发；医护人员防护用品零售；医用口罩批发；

医用口罩零售；涂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建筑材料销售；新型建筑

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箱包制造；箱包销售；皮革制品制造；皮

革制品销售；皮革销售；服装制造；服装服饰批发；服装服饰零售；羽

毛（绒）及制品制造；羽毛（绒）及制品销售；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

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注：《公司章程》其他条款不变。 

  


